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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會教協會教協會教協會意見意見意見意見書書書書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青 少 年 吸 毒 數 字 以 倍 數 上 升 ， 毒 販 利 誘 學 生 在 校 園 販 毒 ， 問 題 遍 及 各 個 組 別 的 學

生 ， 政 府 制 訂 全 面 的 反 吸 毒 政 策 ， 實 在 刻 不 容 緩 。 要 全 面 打 擊 校 園 毒 禍 ， 教 協 會 認

為 ， 當 局 必 須 從 上 中 下 游 著 手 ， 投 放 資 源 ， 三 管 齊 下 。 上 游 ： 警 方 嚴 厲 堵 截 毒 品 源

頭 、 加 強 學 校 及 社 區 預 防 教 育 ， 建 立 健 康 校 園 及 家 庭 生 活 ， 增 強 學 生 對 毒 品 的 免 疫

能 力 ； 中 游 ： 建 立 有 效 渠 道 及 網 絡 ， 查 找 吸 毒 學 生 ， 包 括 落 實 學 校 驗 毒 計 劃 、 加 強

學 校 及 外 展 社 工 服 務 等 ； 下 游 ： 提 升 學 生 戒 毒 、 復 康 、 醫 療 及 感 化 服 務 的 質 量 及 協

作 ， 包 括 加 強 地 區 的 專 業 支 援 ， 及 為 戒 毒 學 校 定 位 等 。  
 
2. 由 律 政 司 司 長 黃 仁 龍 領 導 的 青 少 年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於 08 年 11 月 提 交《 青 少 年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 提 出 近 70 項 建 議 ， 但 政 府 並 沒 有 提 供 足 夠 資 源 ， 令 大 部

分 建 議 未 能 貫 徹 落 實。而 香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 復 服 務 第 五 個 三 年 計 劃（ 2009-2011）工

作 小 組 ， 就 增 加 下 游 名 額 和 服 務 深 度 所 提 出 的 多 項 建 議 ， 例 如 增 加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精

神 科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的 名 額 ， 以 及 應 進 一 步 加 強 濫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人 手 ， 及 ／ 或 增 加

全 港 中 心 的 數 目 等 ， 當 局 也 未 有 提 出 未 來 三 年 將 會 投 入 新 增 資 源 ， 以 回 應 具 體 的 需

求 和 發 展 。  
 

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問題及建議問題及建議問題及建議問題及建議  

 

3.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層面層面層面層面的支援的支援的支援的支援     

3.1 根 據 政 府 資 料，約 五 成 青 少 年 吸 毒 者 首 次 吸 毒 時 未 足 15 歲，可 見 學 校 在 發 現 及

處 理 吸 毒 學 生 的 問 題 上 ，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不 過 ， 教 育 局 對 處 理 學 生 吸 毒 並 沒

有 清 晰 指 引，《 學 校 行 政 手 冊 》只 籠 統 建 議 學 校，若 發 現 學 生 吸 毒 可 諮 詢 警 方 的

學 校聯絡主任及 提 供尋求 專 業 輔 導 服 務 的機構的 協助等 。 政 府 於 下 學 年向學 校

分 發禁毒 教 育 的「學 校 資 源套」，教 協 會 要 求 必 須 有 清 晰 指 引，協助學 校 處 理 吸

毒 、藏毒 及 販 毒 的 學 生 等 ， 並 為 9 月試行 的自願驗 毒 計 劃 制 訂程序， 例 如 學 校

如何保護學 生私隱，及 不 要開除有 毒癮的 學 生 等 。  

3.2 學 校自願驗 毒 計 劃 能否成功，取決於 家 長 對 驗 毒 計 劃配套支 援 的信心 ， 有志願

機構調查顯示，9 成 人贊成 校 園 驗 毒，但 3 成半人擔心子女會因而被學 校開除。

因此， 當 局 的「學 校 資 源套」應同時擬備程序，讓學 校 分級及 有系統 地 處 理 吸

毒程度 不同的 學 生 ，接受不同的 輔 導 、 治 療 或轉介服 務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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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 協 會 建 議，當 局 應 將 吸 毒 學 生 有系統 地 分流：如屬好奇未 成癮者，可 由 學 校 、

社 工 及 家 長 協 作跟進 ； 對慣性吸 毒 的 學 生 ， 應轉介地 區 戒 毒機構，接受以 人 為

本和 有連貫性的 醫 療 及 專 業 輔 導 ， 協助脫癮及 預 防 重 服 毒 品 ； 對已吸 毒 成癖或

被定罪的 學 生 ， 應接受感 化 並 以隔離形式戒 毒 ， 例 如轉介戒 毒 學 校 等 。 要 強 化

系統 分流， 當 局 必 須檢視以 下 各 個環節的 資 源配套，是否可 以承受及配合驗 毒

計 劃 所 需 。  

 

4. 學校及外展學校及外展學校及外展學校及外展社工社工社工社工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4.1 學 校 社 工 對辨識、早期介入 及轉介學 生參與戒 毒 及 康 復 計 劃，擔當 重 要 的 角 色。

目前中 學獲一 校 一 社 工 ， 但隨著 學 生 各類問 題日趨複雜， 以 及 政 府 加 強 上 游 的

工 作 ， 包 括 健 康 校 園 政 策 及自願驗 毒之後， 一 校 一 社 工已不 足 以 應付需 求 。 當

局 須 加 強 學 校 社 工 服 務至一 校兩社 工，以配合全 面 強 化 校 園禁毒 及 輔 導 的 工 作。 

4.2 本港 現 時 有 16 支 提 供日間服 務 的 地 區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會 工 作隊， 及 18 支 為夜青

而設的 深宵外 展隊，他們也 面 對 著同樣的困難。隨著 青 少 年 吸 毒 個案不斷上 升，

外 展 服 務 工 作日益沉重，當 局 有 需 要 加 強 外 展 服 務，提 供早期介入 或轉介服 務，

並與學 校相互補足 及 協 作 ，幫助邊青 學 生 重返正途。  

4.3 鑑於 中 小 學今學 年因疫症而 提早結束， 學 生暑假特別悠長 ，本會促請保安局與  

警 方 ， 全 力 出 擊 堵 截 毒 品 源 頭 ，配合社 工 加 強 外 展 及 輔 導 服 務 ，合力 預 防 學 生  

在 長假期間誤墮毒 網 。  

 

5. 地區支援服務地區支援服務地區支援服務地區支援服務  

5.1 目前全 港共有 7 所 濫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 在 所屬區域為 吸食危害精 神 毒 品 的 人士，

提 供 預 防 教 育 及 社 區 為本的 戒 毒 及 康 復 支 援 ， 包 括接受由 學 校 、 家 長 、 感 化官

轉介的 個案。 現 時 ， 7 間濫 藥 者 輔 導 中 心合共只 有 約 50 名前線社 工， 但 中 心 的

覆蓋範圍廣濶，隨著 加 強 上 游 的 工 作 ，特別是經驗 毒後轉介的 個案有 所 增 加 ，

這項 分 區 支 援 服 務 將 供 不 應 求 。  

5.2 有 輔 導 中 心 的 社 工表示，中 心設常額僅 260 個，但正處 理 的 個案已高達 300 個，

超標兩成 ，還有 100 人 在輪候。 由 於每個 吸 毒 個案，平均需跟進半年至一 、兩

年 ， 若 以 現 時緊拙的 人 手 ，再進 一 步 支 援 校本驗 毒 計 劃 ，輪候情況將更惡化 。  

5.3 專 責 小 組 報 告亦提 出 ， 當 局 應 加 強每間濫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的 人 手 、 全 港 中 心 的 數

目 及平衡選址。 報 告更提 出 ， 目前濫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只 由 社 工 提 供 服 務 ， 但 根 據

經驗 ， 及 時 而適當 的 醫 療 支 援 ， 有助提高早期介入 工 作 的 成 效 ，讓需 要基本治

療 ， 但情況又未 嚴 重至需 要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專 科 治 療 的 吸 毒 學 生 ， 也 可盡早獲得

醫 療 服 務 。  

 

6. 專科醫療服務專科醫療服務專科醫療服務專科醫療服務  

6.1 根 據 資 料顯示， 有至少 五 成 吸 毒 者同時患有最少 一種精 神病，駐醫院管 理 局 的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設醫 務 專 業 人員及 醫 務 社 工 ，接受濫 藥 者 輔 導 服 務 中 心 及其他

青 少 年 服 務單位 的轉介， 為 有 精 神 問 題 的 吸 毒 者 ， 提 供 全 面 的評估和 治 療 。  

6.2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 服 務 需 求甚殷， 診症數 量 由 01 年 的 6,116 人 次 ， 增至 07 年 的

12,606 人 次，而 由 濫 用 藥 物 輔 導 中 心轉介的 個案每月平均達 80 宗，而輪候冊 上

的 新症則每月 約 有 50 宗。據 報，近 年 新症的平均輪候時間愈來愈長，部 分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的輪候時間長達 10 至 15 周。  

6.3 今年 5 月 ， 有弱勢社群組織進 行調查 ， 近九成受訪者希望政 府 增 加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尤其應顧及北區 等缺乏配套的 毒 品 重災區 。 可 見 ， 醫院管 理 局 有 需 要 全 面

檢視需 求 ， 增 加 有關服 務 的 名 額 及宿位 ， 提 供 專 科 醫 療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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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戒毒戒毒戒毒戒毒與正規教育服務與正規教育服務與正規教育服務與正規教育服務  

7.1 由 05 至 07 年 ，法庭共對 2,227 名 青 少 年 毒犯判刑， 當 中 6 成被判感 化 或 由懲

教署執行扣押刑罰， 包 括判入 戒 毒 所 、勞教 中 心 、 復 康 中 心 、 教 導 所 或 於 青 少

年監獄囚禁等 。 吸 毒 學 生 年齡不斷下降，最年幼者僅 8 歲 。 教 協 會 認 為 ， 所 有

適齡學 生均有接受 12 年 資助及 免費教 育 的權利 ， 當 中 包 括正在 戒 毒 的 學 生 。  

7.2 本港 目前只 有 一 所 戒 毒 學 校「正生書院」，提 供 復 康 及正規教 育 服 務。該校九成

學 生 由法庭判感 化 令 而 來 ， 但 政 府卻以私校 為 由 不予資助， 以致學 校 只 能靠學

生 的綜援勉強運作 。 由 於 社 會 對 戒 毒 學 校 需 求龐大 ，該校原本 30 個 學 額 ， 現

已超收至逾 120 人 。 學 校環境惡劣，斜坡巨石更有 下塌危險， 學 校因此申請遷

往梅窩空置校舍，然而，當 局漠視學 校 的困難，在遷校 的 協調工 作亦未 見盡責 。 

7.3 教 協 會 支持正生書院遷入梅窩空置校舍， 也 要 求 當 局盡量滿足梅窩中 小 學 生 在

當 區 入 學 的 需 求 。 不 過 ，隨著 校 園自願驗 毒 ， 以 及 政 府 強 力禁毒 的開展 ，本港

需 要 有更多 的 戒 毒 學 校 。正生書院不 能再以私營之力 ， 對抗校 園 毒 品 的公害，

因此， 政 府 應 立即解決戒 毒 學 校 的 定 位 、 立法、 資助和 分布等 問 題 ， 並 加 強 對

各界的遊說和 支 援 ， 為共容 社 會創造條件。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8. 教 協 會促請當 局，從速全 面檢視下 游 服 務 的 名 額 和 服 務 的 深 度，為禁毒 工 作 投 入 資  

源 ， 認真回 應 《 青 少 年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 及 第 五 個 三 年 計 劃 （ 2009-2011）  

的 具 體 建 議，為 有 吸 毒 問 題 的 學 生 提 供適時適切的 康 復 服 務，全 面 打 擊 毒 品 的 根 源  

和 禍害。  

 

 

 

2009 年 7 月 2 日  




